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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一 手机游戏“悄悄”吸金
家住省城的尹先生前段时间在一家手

机通讯城花500多元钱买了一部手机。这

款手机的功能不少，还能玩多种游戏。尹

先生一开始觉得，这手机买得还挺值的。

但是，买手机后的第一个月，尹先生就发现

话费比往常多了200多元钱。“我也没有特

别多地打电话、发短信啊，怎么会多出这么

多费用呢？”纳闷不已的尹先生去营业厅打

了详细话费单才知道，原来喜欢玩游戏的

孩子经常在该手机上玩一种试玩版游戏，

但该游戏的设置却是当你进入下一关的时

候，游戏软件不进行任何提示，即已与运营

商进行了链接，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被扣去

了服务费和流量费。“多亏发现得早，要不

还真不知道被吃去多少钱呢。”尹先生说。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手机就被扣掉了不知何时开通的某种服务费和流量费；在用餐时以为免费

的茶水，最终却成了收费项目；浏览网页，不时“蹦”出来删也删不完的产品广告……面对生活中各种

各样的“被消费”，专家建议，消费者在遇到这种情况时应及时投诉举报。 见习记者 李皖婷

继10月6日的HIPHOP海选及决赛之
后，10月16日下午，安徽商之都大东门店再
次“尚”装“靓”相。伴随着动感DJ的节奏，
一群年轻貌美的姑娘和一帮帅气小伙登上
了“热舞争霸赛”的舞台，时尚前卫的造型、
充满激情的表演，掀起了本届热舞争霸赛
新的高潮，也让观众在体验周末休闲的同
时，亲身感受到这场炫舞party带来的十足
快感！

舞台上的他们时而扮酷，时而搞怪，时
而“功夫再现”，变幻莫测的手势和舞步，引
来十里开外的市民“大饱眼福”，甚至开场
不到十分钟，整个商之都门前广场就被尽
情摇摆的观众“占有”。

现场：激情表演“惹”人呼喊
“太帅气了，节奏把握和动作美感都太

帅了。”“节奏感很强，舞步很流畅，选手也
很酷，我从小就喜欢街舞，今天下午真的很
开心。”……台上选手们的精彩表现让高中
生小杨大呼过瘾。

据了解，参加当日Poppin的70多位选
手基本都是80、90后的年轻潮人，炫丽多变

的舞步、青春勃发的气息，无不体现出“年
轻‘舞’作主”的感觉，毫不夸张地说，几乎
令每个人的毛孔都散发出跳跃的快感。比
赛到最后，三位评委小云、花杰非、李阳相
继登台演出，在迈克尔·杰克逊的《Beat It》
歌声中，现场气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Poppin项目的比
赛竟然吸引了70多个人报名，并且选手们
的实力都很强，参赛节目的‘含金量’也很
高。”观看完比赛后，本次大赛组委会的工
作人员激动地对记者说。

赛况：“鏖战”秀出“真功夫”
“这是一场专业水准极高的比赛，也是选

手们交流和切磋舞艺的平台。”该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据悉，本场比舞是4场比赛的第3场，
属于Poppin舞种，和前面两场比赛一样，产
生冠、亚军，冠军1000元现金及证书，亚军
600元现金及证书。

作为第三届“商之都东城店”热舞争霸
赛的重头戏，本场Poppin海选及决赛上周
六下午竞争异常激烈，来自全国各地的

Poppin街舞爱好者在此激情过招。经过6
轮的“鏖战”，来自淮南的严东最终拔得头
筹，获得主办方提供的1000元现金大奖及
证书，而来自合肥的金敦阳，则屈居第二，
获得600元的奖金及证书。另外，比赛还决
出前四强中的另外两个四强，分别是马鞍
山的阿楠和合肥的林二铭。

影响：打造“时尚前卫”商之都
街舞运动代表着动感与时尚，与商之

都东城店“时尚店”所推崇的经营定位“一
拍即合”。继2008年、2009年成功举办两
届赛事后，第3届比赛旨在引导更多年轻人
进入健康时尚新生活，舞出动感新世界。

随着大赛的推进，大赛的规模也在日益
壮大。据记者了解，本届参赛选手由当初的
全部省内选手，变成了如今全国性的。而通
过此举，商之都给社会带来的影响力也将与
日俱增。“街舞比赛给市民带去新鲜快感的同
时，也打动并感染着消费者，让人觉得商之都
东城店就是一个亦舞亦购的快乐商场。”商之
都负责本次活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0月23日，第三届
“商之都东城店”热舞争霸赛最后两场比
赛，Lockin和Girlstyle海选及决赛也将在商
之都大东门激情上演，压轴大戏，精彩不容
错过。 文/图 黄军志 樊立慧

舞“动”秋韵，波“撼”全城
2010第三届“商之都东城店”热舞争霸赛舞动合肥

有啥过不去的坎？

18岁女子从6楼跳下
星报讯（记者 张崴） 昨日凌晨4点

30分，在省城太湖路与马鞍山路交口的

康良小区内，一名18岁的女子小玲（化

名），据称因为和男朋友发生争吵，从6

楼跳了下来。事发后，小玲被120送往

了省立医院救治，目前仍处在昏迷状态。

昨日上午，记者在医院见到了小玲

的父亲王先生，据他介绍，女儿今年才18

岁，由于学习成绩不太好，两年前就从老

家肥东来合肥打工了。“早上来到医院

时，女儿的几位朋友告诉我，小玲是和他

男朋友发生了点矛盾，所以才这么做

的。”王先生说道，“她谈的那个男朋友我

们家人都见过，一开始家里人就十分反

对。现在，那男孩的手机也关机了。”

据医生介绍，小玲的双腿均有骨折，

头部有内伤，肺内有淤血，目前的状况仍

十分危险。

“强制消费是一种强制交易行为，它违

背了民事活动自愿原则，严重侵害了消费

者自由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利，是当前影

响消费环境的主要问题之一。”对此，省消

协相关人士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

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另外，作为经营

者应当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也就是说，商

家有必要事先把消费标准告诉消费者，消

费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是否在该场所

消费。

同时，省消协也提醒消费者，应增强

自我保护意识，遇到“被消费”的情况，应

及时投诉举报，以便更好地维护自身的

合法权益。

遭遇“被消费”应及时投诉省消协

签名一字之差，房租差点打水漂
家住省城的刘东于2007年将自己名下的门面出租，在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时，刘东签的名字是“刘栋”，因一字之差导致承租人拖欠自己上

万元租金不付。由于刘东提供证据证实“刘栋”就是其本人，近日，合肥市瑶海法院一审判决承租人偿还刘东租金15500元。段贤尧 记者 宋才华

梦想得到好职业

情侣被骗二十万
星报讯（黄河 记者 宋才华） 一对

情侣梦想进入某通信公司工作，不想遭

到朋友吴某的欺骗，两人先后被骗去20

万元“活动费”。近日，合肥市蜀山区检

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将吴某批捕。

2010年初，吴某对朋友孙某谎称自

己父亲是某通信公司领导，孙某便让吴

某通过其父帮自己进入该公司工作。吴

某便以此为由，先后10多次从孙某处诈

骗现金155000元。今年8月份，吴某担

心诈骗行为败露，便从网上下载了一份

假的录用通知书，盖上事先准备好的假

公章交给孙某，另外他还冒充该公司工

作人员给孙某打电话，让其信以为真。

今年6月，当得知孙某的女友正在找工

作时，吴某故伎重演，以同样方法从其手

中骗得现金45000元。

9月下旬，吴某在芜湖被抓获。

手机游戏“悄悄”吸金，电影未放广告“先行”

今天，你“被消费”了吗？

与尹先生不同的是，合肥的张女士则

是被饭店“免费”的茶水忽悠了。前两天，

张女士一行去一家档次还不错的火锅店吃

饭，餐前服务员就端上了由枸杞、参片等泡

制的茶水，也没交待该茶水是要收费的。

张女士本以为饭店的茶水肯定是不要钱

的，没想到结账时才发现，这所谓的“养生

茶”居然要30元一碗，一桌的菜钱甚至比

不上几碗养生茶的价钱。

吃完饭才知道茶水也要钱现象二

今年国庆节期间，省城的小俞带着女

朋友去电影院看了场电影。可是电影播放

前的几分钟里，影院播放的却是广告。“我

们花六十多元难道是来看广告的？电影院

在票价上已经赚了钱，还在影片前面加上

这么长的广告，实在让人不舒服。”小俞说。

而在浏览网页时常常跳出的各种广告也让

从事电子商务的黄先生不胜其烦。“不知道

什么时候就会跳出个广告，删也删不掉，一

不留神就会点击到广告网页里。”黄先生

说，做广告本身没错，但是利用这种强制的

方式逼迫人们看广告，未免有些过分。

电影放映前先播广告现象三

据调查，面对各种“被消费”，消费者的

看法和态度也是各不相同。在记者随机采

访的15人中，一多半人认为这种现象很普

遍，也心存不满，但他们觉得如果损失不大

的话，没必要和商家较真儿。“生活中不少

‘被消费’涉及的金额都不是太大，为了几

元甚至更少的钱去和商家理论，有时自己

都不好意思。”在省城某学校任职的宁老师

的说法代表了大多数人的想法。

不了了之者居多消费者


